
关于第二代金融社保卡到期

换发第三代金融社保卡的通知

全体教职工 :

根据人社部相关工作要求,目 前全国已经启动推广应用

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。因学校统一为教职工换

发的第二代金融社保卡临近有效期,为确保学校教职工的社

保待遇领取、就医购药、金融支付等服务不受影响,同 时为

方便教职工办理换卡业务,中 国银行提供到期换卡上门服

务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-、 政策依据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

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》、《云

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第三代社

会保障卡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》、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关于开展昆明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推广应用工作的通

知》、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全省开通社会保障

卡发卡银行变更业务的通知》。

二、换发对象

所持第二代金融社保卡已到期或即将达到有效期的所

有教职工 (包括在职、退休及其它用工形式的所有人员 )。

按照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全省开通社会

保障卡发卡银行变更业务的通知》精神,教职工可按照个人

意愿选择有权限办理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任意银行。原持有



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等金融社保卡的教职工,现均可自愿更

换为中国银行金融社保卡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(一 )不 变更原发卡银行

教职工持本人身份证、第二代金融社保卡至原发卡银行

任意网点缴纳 22元换卡工本费后办理,换金融社保卡收取的

工本费属于社保局行政事业性收费,由银行代收。

(二 )变更发卡银行为中国银行

1.现场信
`惑
采集 :

需要换发第三代金融社保卡的教职工请提交 《社会保障

卡跨行换卡业务授权委托书》《云南省社会保障卡变更银行、

注销告知承诺书》(见附件 2、 附件 3,可提前打印填写或现

场填写 ),同 时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(留 电话号码 )1份。

时间:⒛25年 11月 3日 至 7日 ,14:00-ˉ 1⒎ 30

地点:耕读楼附楼 116室

2.现场开卡

现场采集信息工作结束,待社保局完成社会保障卡信`憝

变更后,中 国银行到校为教职工现场开卡并缴纳 ” 元换卡

工本费 (上门开卡时间另行通知 )。

3.第 三代金融社保卡开卡成功后,教职工携带旧社保卡、

有效身份证件自行到原社保卡 (第二代金融社保卡 )银行任

意网点办理销卡手续。

三、咨询方式

学校人事处咨询电话:陈老师 65814937



盘龙区社保局咨询电话:马老师 1898758”60“337363

中国银行咨询电话:李昀蔓 13629662253

人事处



附件 1。

办理中国银行第三代金融社保卡的优势

(-)退休待遇 “一卡集中发放”

目前,学校教职工退休后的社保待遇发放至金融社保卡中,

退休生活补助通过中国银行 (原工资卡 )发放,现若将金融社保

卡统一更换为中国银行发卡,即 可实现退休待遇
“
一卡集中发

放
”
。

(二 )上门服务省心办

中国银行组建专属服务团队,在学校设立临时办理点,现场

采集信`憝 ,现场开卡,无需教职工往返银行网点、社保中心办理。

(三 )双重限时福利享不停

1.新户开户礼:成功在中国银行新开立第三代金融社保卡 ,

原建行、工行社保关联业务转移至中行的职工,可直接领取 50

元微信立减金 (微信立减金可冲抵换卡 22元工本费 );中 国银行

二代升三代可直接领取 20元微信立减金 (同 时免除金融社保卡

工本费 22元 )。

2.代发客户礼上礼:若您满足女性 5O-55周 岁、男性 55—∞

周岁,在成功开立中行社保卡并激活金融功能后,可叠加领取

3O元微信立减金,双重福利最高可享 8O元。



附件 2。

委托人信息

姓名 :

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业务授权委托书
受托人信息

姓名 :

身份证号 :

联系方式 :

身份证号 :

联系方式 :

授权声明

根据 《云南省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,本人自愿授权受托人代办以下事
项 :

一、委托事项

1、 向社会保障卡管理服务机构申请代办发卡银行变更手续。

2、 向变更后银行申请代办社保卡开卡业务。

二、授权范围

1、 受托人有权代为办理发卡银行变更相关手续。

2、 受托人可代为签收 《云南省社会保障卡申领通知单》。

三、责任条款

1、 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操作视为委托人本人行为,相关法律责任由委托人承担。
委托人充分知晓代办业务的各项风险 ,自愿申请该代办业务并自行承担代办业务

的各种风险。

2、 受托人承诺不泄露委托人个人信息及账户信息。

3、 委托人保证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,若因信息不实导致业务无法办理 ,责任自
负。

四、授权期限

自  年 月 日始至本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。

五、特别声明

本授权书需配合以下材料使用 :
()委 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
()受 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
()其 他 :

委托人 (签宇+指模 ):

日期:~年 ~月 ~  日

受托人 (签字+指模 ):

日期:____年~月 ___日
2025缉110丿日 28 日



附件 3.

云南省社会保障卡变更银行、注销

告知承诺书

尊敬的申请人 :

为切实保障您的的权益,现将社会保障卡注销的相关须知

详告如下 :

一、办理社会保障卡注销后,将不可用于办理各类相关公共

服务业务。持卡人或委托代理人须在 180天内携带社会保障卡、

有效身份证件及其他身份证明材料到发卡银行对银行账户进行

处理。

二、如该社保卡银行账户绑定了社保缴费、养老金领取、惠

民惠农财政补贴发放等相关金融服务事项,请在本业务办理前与

相关部门联系并妥善处理。若因社会保障卡注销产生违约、资金

无法入账、待遇无法正常领取等情况,由持卡人或委托代理人自

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
三、签署本告知承诺书 ,视同您已完全知晓并同意上述内容 ;

若申请人非持卡人,视同申请人己获得授权代为办理,并将上述

内容告知持卡人。

为切实保障您的的权益,现将社会保障卡变更银行的相关须

知详告如下 :

一、本次业务办理成功后,6个月内,不得再次变更发卡银



行。

二、本次业务核验通过后,不得撤销。

三、本次业务办理前,请先确保您的社保卡处于正常使用状

态;业务办理成功后,仍需妥善保管原社保卡,以便原发卡银行

受理其他金融业务。

四、本次业务申请通过后,原社保卡将不可用于办理各类相

关公共服务业务。请持卡人于 180天内至原发卡银行对银行账户

进行处理,并于 60天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新变更的银行办理

换卡业务。

五、如原社保卡银行账户绑定了社保缴费、养老金领取、惠

民惠农财政补贴发放等相关金融服务事项,请在新社保卡领取后

尽快到相关部门报各,若因换卡产生违约、资金无法入账、待遇

无法正常领取等情况,由持卡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
六、签署本告知承诺书,视同您己完全知晓并同意上述内容 ;

若申请人非持卡人,视同申请人己获得授权代为办理 ,并将上述

内容告知持卡人。

申请人签写
“
本人已完全知晓并同意上述内容勹

申请人 :

(签字、手印)  年  月


